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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新区生产指挥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585,3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71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马显红先生主持，会议由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曹磊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910,647 98.8863 559,101 0.9228 115,600 0.190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935,347 98.9271 534,401 0.8820 115,600 0.190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873,447 98.8249 604,701 0.9980 107,200 0.1771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887,147 98.8475 584,501 0.9647 113,700 0.1878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955,847 98.9609 507,801 0.8381 121,700 0.2010

6、议案名称：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931,847 98.9213 531,801 0.8777 121,700 0.201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902,847 98.8734 560,801 0.9256 121,700 0.2010

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887,817 98.8486 575,831 0.9504 121,700 0.2010

9、议案名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854,547 98.7937 624,501 1.0307 106,300 0.1756

10、议案名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852,547 98.7904 622,301 1.0271 110,500 0.1825

11、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880,747 98.8370 612,501 1.0109 92,100 0.152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马显红 57,747,433 95.3158 是

12.02 汪家强 58,393,328 96.3819 是

12.03 马明刚 57,642,984 95.1434 是

12.04 杨程 57,642,976 95.1434 是

12.05 刘廷均 57,642,976 95.1434 是

12.06 张成宇 57,643,064 95.1435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宋蓉 57,707,294 95.2495 是

13.02 李长荣 57,767,081 95.3482 是

13.03 余传利 57,639,384 95.1374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陈杰 57,710,288 95.2545 是

14.02 张强 57,705,692 95.2469 是

14.03 李跃文 57,697,777 95.233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420,

829

78.2040 559,101 18.0615 115,600 3.7345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445,

529

79.0019 534,401 17.2636 115,600 3.7345

3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383,

629

77.0022 604,701 19.5346 107,200 3.4632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

预算

2,397,

329

77.4448 584,501 18.8820 113,700 3.6732

5 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2,466,

029

79.6641 507,801 16.4043 121,700 3.9316

6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442,

029

78.8888 531,801 17.1796 121,700 3.9316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413,

029

77.9520 560,801 18.1164 121,700 3.9316

8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2,397,

999

77.4665 575,831 18.6020 121,700 3.9315

9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

2,364,

729

76.3917 624,501 20.1742 106,300 3.4341

10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

2,362,

729

76.3271 622,301 20.1032 110,500 3.5697

11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2,390,

929

77.2381 612,501 19.7866 92,100 2.9753

12.0

1

马显红 257,615 8.3221

12.0

2

汪家强 903,510 29.1875

12.0

3

马明刚 153,166 4.9479

12.0

4

杨程 153,158 4.9477

12.0

5

刘廷均 153,158 4.9477

12.0

6

张成宇 153,246 4.9505

13.0

1

宋蓉 217,476 7.0254

13.0

2

李长荣 277,263 8.9568

13.0

3

余传利 149,566 4.8316

14.0

1

陈杰 220,470 7.1222

14.0

2

张强 215,874 6.9737

14.0

3

李跃文 207,959 6.718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2、马显红、汪家强、马明刚、杨程、刘廷均、张成宇当选董事；宋蓉、李长荣、余传利当选独立董事；陈

杰、张强、李跃文当选监事。

3、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施毅平律师 、 吕淑梅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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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七届职工代会第二十二次联席会议依据《公司法》《工会法》

及《公司章程》规定，选举严志远先生、赵立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上述当选职工监事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附件：

赵立刚简历

赵立刚，男，汉族，出生于1968年5月，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机械工程师，历任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

司销售部沈阳销售分公司副经理、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市场科副科长、贵州钢绳（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改革与管理创新部副部长，现任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截止目前，本人未持有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严志远简历

严志远,男,苗族，出生于1982年3月，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历任贵州钢绳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常务副主任，检测中心主任，现任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

截止目前，本人未持有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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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完成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3年12月，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和平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资金用途为支付现金对价、补充流动资金，目前相关资金

已全部按约定使用完毕，公司对该募集资金专户完成了销户。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52号）批准，本公司2023年12月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8,474,576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90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2,999,999,998.40元，其中扣除承销费用28,999,999.99元（含税），财务

顾问费3,000,000.00元（含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2,967,999,998.41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

999,999,998.40�元，扣除承销费(不含税)共计27,358,490.5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2,972,641,507.84�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508,474,576.00�元，余额人民币2,464,166,931.84元转入资本公积。 经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4）0200006号）审验,上述募集

资金已于2023年12月29日存入本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募

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已按照要求将募集资金全部缴存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资金监管协议，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在共同监

管下按照规定的用途专款专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序号 专户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用途 账户状态

1

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和平门

支行

61050176370000001763 支付现金对价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销户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节能环境在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和平门支行开立的关于“支付现金对价及补充流动

资金”公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账号：61050176370000001763）内的募集资金余额为0.00元。为规

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并将该事项及时

通知相应财务顾问主办人。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后，与之对应的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销户证明。

特此公告。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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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3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3日上午9:15一9:

25，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3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1号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鹏达先生

6、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1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60,152,465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31.820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4,171,115股，占

本公司总股份数的30.632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981,350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1.1884%。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20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55,963,963股，占本公

司总股份数的11.1194%。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龙星科技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9,941,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0%；反对

1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弃权35,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龙星科技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9,941,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0%；反对

1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弃权35,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龙星科技2024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9,945,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5%；反对

17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3%；弃权35,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56,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295%；反对17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0%；弃权35,5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5%。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龙星科技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59,945,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5%；反对

17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3%；弃权35,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龙星科技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9,950,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9%；反对

16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弃权35,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62,0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391%；反对16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2%；弃权35,6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龙星科技2024年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52,045,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4%；反对

18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6%；弃权36,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4,147,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949%；反对18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7%；弃权36,

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龙星科技〈2024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9,939,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3%；反对

1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弃权36,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51,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202%；反对17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1%；弃权36,7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7%。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董事会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9,941,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0%；反对

1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弃权35,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52,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222%；反对17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1%；弃权35,6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聘请2025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9,940,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3%；反对

1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弃权36,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51,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204%；反对17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1%；弃权36,6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5%。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关于龙星科技2025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9,940,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7%；反对

1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弃权36,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关于龙星科技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9,928,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3%；反对

18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1%；弃权36,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40,2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6002%；反对18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2%；弃权36,

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关于子公司焦作龙星2025年为龙星科技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9,930,8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6%；反对

18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弃权36,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42,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039%；反对1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5%；弃权36,1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杨慧鹏、赵婉宇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龙星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5）第114号

致：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采

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年4月23日下午14:00在河北省沙河市东

环路龙星街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

律师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以及《龙星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

议公告》、《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公告》以及《龙星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会通知》” ）以及本所律师认为

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并参

与了本次股东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

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会议，并做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会，及时

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会通知》。 该《召开股东会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

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4月23日

下午14:00在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刘鹏达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

议程。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4月2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214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160,152,46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8205%，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

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40人，共

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54,171,1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6321%。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74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981,3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88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其

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20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55,963,96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1194%。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

表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

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本次

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龙星科技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9,941,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0%；反对

1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弃权35,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表决结果：通过。

(二)《龙星科技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9,941,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0%；反对

1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弃权35,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表决结果：通过。

(三)《龙星科技2024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9,945,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5%；反对

17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3%；弃权35,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56,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295%；反对17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0%；弃权35,5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5%。

表决结果：通过。

(四)《龙星科技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59,945,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5%；反对

17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3%；弃权35,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表决结果：通过。

(五)《龙星科技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9,950,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9%；反对

16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弃权35,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62,0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391%；反对16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2%；弃权35,6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

表决结果：通过。

(六)《龙星科技2024年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52,045,71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4%；反对

183,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6%；弃权36,650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4,147,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949%；反对18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7%；弃权36,

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表决结果：通过。

(七)《龙星科技〈2024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9,939,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3%；反对

1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弃权36,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51,4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202%；反对17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1%；弃权36,7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7%。

表决结果：通过。

(八)《董事会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9,941,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0%；反对

1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弃权35,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52,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222%；反对17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1%；弃权35,6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聘请2025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9,940,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3%；反对

1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弃权36,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51,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204%；反对17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1%；弃权36,6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5%。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龙星科技2025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9,940,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7%；反对

1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弃权36,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龙星科技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9,928,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3%；反对

18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1%；弃权36,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40,2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6002%；反对18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2%；弃权36,

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子公司焦作龙星2025年为龙星科技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9,930,8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6%；反对

18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弃权36,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5,742,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039%；反对1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5%；弃权36,1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

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____

杨慧鹏

________________

赵婉宇

本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

国际企业大厦A座509单元，邮编：100033

2025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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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4年度沪市主板人工智能专题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下午14: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及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cnstock.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4日（星期四）至4月2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q-zhengquan@360.cn）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5年4月25日收盘后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等相关公告。 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下午14:00-17:00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2024年度沪市主板人工智

能专题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直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

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具体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下午14: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cnstock.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周鸿祎先生

首席运营官：叶健先生

董事、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代行）：张海龙先生

独立董事：杨棉之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上述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下午14: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cnstock.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4日（星期四）至4月2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q-zhengquan@360.cn）向公司提问，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56821816

电子邮箱：q-zhengquan@360.cn

传真：010-56822789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0419� � � � � �证券简称：天润乳业 公告编号：临2025-015

债券代码：110097� � � � � �债券简称：天润转债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润转债” 开始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价格：8.30元/股

● 转股期起止日：2025年4月30日至2030年10月23日

● 转股股份来源：新增股份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899号）同意注册，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4年10月24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99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99,000.00万元，发行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149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99,00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4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天润转债” ， 债券代码

“110097”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天润转债” 自2025年4月30日起可转换为

本公司股份。

二、“天润转债” 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规模：人民币99,000.00万元

（二）票面金额：人民币100元/张

（三）票面利率：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

2.00%。

（四）债券期限：6年，自2024年10月24日至2030年10月23日。

（五）转股期起止日期：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4年10月30日，T+4日）

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5年4月30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0年10月23日）止（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六）转股价格：8.30元/股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债代码和简称

转债代码：110097

转债简称：天润转债

（二）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报盘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天润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一交易日内

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本公司将于转股申报日的

次一个交易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资金兑付。

4、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100元，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5、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 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可转债数量

（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三）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25年4月30日至2030年10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

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天润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四）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销）可转

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五）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易日上市流

通。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七）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天润转债” 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24年10月24

日。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债不享受当期及以后计息年度利

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一）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8.30元/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最新的转股价格为

8.30元/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

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

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

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

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

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

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述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从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

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

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五、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天润转债” 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991-3960621

电子邮箱：zqb600419@126.com

特此公告。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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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时代大道北侧火炬大厦10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7,268,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53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陈志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韦昆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董事会席位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20,600 99.6322 229,500 0.3411 17,900 0.0267

2、议案名称：关于增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15,300 99.6243 229,500 0.3411 23,200 0.034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加董事会席位暨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599,400 70.7841 229,500 27.1020 17,900 2.1139

2

关于增选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94,100 70.1582 229,500 27.1020 23,200 2.73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中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1、议案2。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晓娟、郑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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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4月21日、4月22日、4月23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5年4月21日、4月22日、4月2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

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均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

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5年4月21日、4月22日、4月2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

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信息披露

202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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